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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激励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若干举措》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深入推进清洁生产，更好发挥清洁生产审核在促进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污降碳、提质增效方面的作用，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省厅制定了《关于激励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若干举措》，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1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法规标准与科技处黄春雷；电话：025-86266119）

关于激励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若干举措

为了更好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企业积极、主动、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以清洁生产审核为抓手更好促进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污降碳、提质增效，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关于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江苏省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实施方案（2022—2023年）》等文件要求，提出以下措施。

一、激励对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享受激励举措：

（一）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即实施了清洁生产审核且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验收、评价等级为清洁生产国际领先水平（Ⅰ级）和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Ⅱ级）；

（二）近三年内未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激励举措

（一）支持企业评先评优

1.支持参评领先企业。把清洁生产审核情况纳入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环保信任企业评选指标体系，大力支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参加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环保信任企业评选，落实绿色金融、减少检查频次、应急管控豁免等优惠政策，增强企业获得感。

2.强化表彰宣传推广。对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颁发清洁生产先进企业荣誉证书，通过厅官方网站、江苏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布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名单，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3.支持参评典型案例。省生态环境厅每年组织评选清洁生产审核十大典型案例，对入选典型案例企业采用的先进技术优先推荐参评国家先进技术目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江苏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江苏省清洁生产审核信息管理系统等平台，在六五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宣传教育周等重大时间节点，通过制作展板等形式大力宣传典型案例。

（二）给予企业资金和绿色金融支持

4.在财政资金方面：大力支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项目申报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5.在绿色金融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清洁生产审核项目，大力支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申请“环保贷”“环保担”。建立支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纳入“环保贷”“环保担”的常态化机制，根据企业融资需求，每年上半年组织遴选一批上一年度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并推荐至“环保贷”“环保担”项目库。对符合条件的“环保担”项目，商金融机构及其管理机构后，给予进一步降低担保费率、延长担保期限的优惠，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三）优化环境管理服务

6.创新审核管理模式。清洁生产Ⅰ级水平企业达到再次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规定年限的，鼓励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评价认证。对通过评价认证且满足清洁生产Ⅰ级标准的，视同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7.优化审核验收管理。实施的清洁生产审核中/高费方案需要取得环评批复的，或者审核方案属于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周期需要一年以上的，或者在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周期内受到行政处罚需要进行整改的，清洁生产审核周期可以延长至2年。

8.简化环评审批程序。对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环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受理、公示、评估、审查流程“四同步”，落实环评审批时限“减半”要求，做到快批快办。优先保障其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所需排污指标，所在地区平衡排污总量指标确有困难的，由上级部门优先统筹。

9.优化排污总量管理。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形成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总量指标，可以通过省排污总量指标储备和交易管理系统进行交易，或者申请所在地储备库按规定收储，同步按规定变更排污许可证相关事项。

10.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省生态环境厅定期组织开展“环保接待日”活动，定期收集、整理清洁生产先进企业诉求，举办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环保接待日专场活动，“面对面”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企业获得感。

（四）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11.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依法安装、使用在线监测设备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支持列入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除生态环境部批准的专项行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投诉举报现场核查等情况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原则上通过非现场方式开展监管。

12.优化应急管控方式。支持将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纳入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名单，在应急管控时免于执行应急停产、错峰生产等管控措施；在各类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各类督查（察）、重大活动保障中，可以予以豁免。

三、取消激励

省生态环境厅对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在政策实施期间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相关激励措施：

（一）发生较大环境污染事故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

（三）群众投诉、举报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并被查证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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